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43号

申请人：连云港某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李某某。
申请人连云港某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认定工伤决定（苏0707工认〔2024〕5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25年2月26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3月3日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书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第三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书面陈述材料和证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苏0707工认〔2024〕5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应根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作出判断是否属于工伤。第三人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口头通知我公司交警认定道路为内部道路，申请人不予认可。如若交警认定道路为内部道路不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则交警应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现既没有事故责任认定，也没有不予受理通知，被申请人仅以一份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申请人不予认可。故请求撤销此次认定工伤决定书，或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如若认定为内部道路，也请提供书面盖章通知。
申请人提交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说明。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2024年10月31日收到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报告、第三人身份信息、申请人企业查询信息、通话录音（李某某-张某某）、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线路图、工资表照片打印件、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出院记录、检查报告单、亲属关系证明。被申请人于11月1日与王某进行了谈话核对。11月13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对李某某工伤认定情况的说明”、园区租赁合同、照片、视频光盘。结合上述情况查明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决定书所载情况。
2、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结合调查事实，被申请人参照《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意见》（苏人社规2020-4号），并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作出认定结论，适用法律准确。
3、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10月31日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受理决定，并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后于12月27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并依法送达申请人。 
综上所述，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述的事实、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申请表、事故报告、李某某身份信息、申请人企业查询信息、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李某某与张某某通话录音、线路图、李某某受伤地点手绘图、2024年8月工资表、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出院记录、检查报告单、亲属关系证明、李某某身份信息、工伤呈报谈话笔录（王某）、王某身份信息、“对李某某工伤认定说明”、园区租赁合同书、照片、视频光盘、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前述文书送达回证、证明。
第三人称：第三人系申请人的木工师傅，也是事故中伤者，第三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工伤决定书完全正确。事故发生经过如下：2024年9月23日下午下班时，第三人骑两轮电瓶车回家，刚出车间西门几十米，与申请人职工王某突然移动的三轮电瓶车相撞摔倒，造成第三人左侧第三肋骨骨折、右侧肋骨形态变异、左侧肩峰骨折、部分撕裂，左侧肩锁骨关节脱位、左侧肩胛骨骨折等各种不同部位的伤害，第三人在医院住院治疗，并且肩胛骨部位切开手术上了钢板。第三人受伤后，家人多次联系交警，第三人受伤时，申请人领导未报警或叫救护车，王某用三轮车拉第三人去城南卫生院。住院治疗期间，申请人不关心、不看望、不提供医疗费用。另，申请人所述不实：1、申请人说曾联系交警，交警说不是当事人交警不受理，但是申请人可以带着第三人等当事人去协调啊，申请人并未找第三人。2、申请人称为第三人购买劳动保险，据第三人所知没有买，申请人未给第三人保险费、医疗费。3、申请人称事故发生时王某掉头已经完成，但监控视频显示王某三轮车突然掉头横在中间，且王丽掉头毫无征兆，更没有打转向灯提示，完全是王某的责任。
第三人提交证据：厂区图片。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系经依法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家具生产；金属家具制品、板材加工；室内装饰装潢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约2022年第三人至申请人处从事生产加工相关工作，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口头约定第三人根据申请人需要及安排从事具体工作，遵守申请人上下班等管理制度，由申请人按月发放报酬。2024年9月23日下午约18时，第三人下班后骑两轮电动车与王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于和安工业园区内相撞摔倒，经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肩锁关节脱位、肩胛骨骨折、左肩部损伤、左肩部挫伤、多发肋骨骨折。
9月27日，文某某向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青口中队报警，称第三人驾驶电动车在和安工业园区内与王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未出具事故责任认定文书。
10月31日，第三人及其弟李某某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决定予以受理，于当日作出苏0707工受〔2024〕495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送达第三人弟弟李某某。同日被申请人作出苏0707工举〔2024〕132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并于11月1日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并于同日与案外人王某进行谈话，了解事故情况及第三人上下班时间规定等情况。申请人于11月13日向被申请人提交情况说明、园区租赁合同、照片、光盘等相关证据。被申请人于12月27日作出苏0707认〔2024〕501号认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伤害属于工伤，2025年1月3日将决定书送达第三人和申请人。申请人对该工伤认定结果不服，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复议审理过程中，经联系，连云港市赣榆区交通警察大队向本机关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称事故地点位于和安中小企业园园区内道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且该事故为事后报警，无事故现场，故无法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另查明，第三人在江苏省内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及连云港市赣榆区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本机关调取的被申请人关于第三人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证明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 13 号）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据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符合因工受伤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第三人虽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申请人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企业法人，招聘第三人到其生产经营场所从事主营业务相关工作，第三人受其管理，申请人向其发放劳动报酬，第三人未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发生交通事故时间、地点系第三人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第三人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的情形。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三人受伤是否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事故伤害。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苏人社规〔2020〕4号）第二条第六项第一款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确认事故事实，但对事故双方当事人责任未作认定或者无法认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经调查核实后也没有证据证明职工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第三人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结论，被申请人经调查核实，亦无法证明第三人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故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符合上述规定。
[bookmark: _GoBack]《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本案中，第三人及近亲属在事故发生后1年内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向申请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举证通知书，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和第三人，认定工伤程序合法。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4〕5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4〕50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25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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